关于推选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参加市级培训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的通知》(教师厅[2006]3号)、《福建省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实施方案》（闽教人[2007]103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，加大班主任培训力度，提高班主任队伍的整体素质，经研究决定，今年暑期第四次在全市中小学中推选500名骨干班主任参加市级培训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选条件

1．能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热爱学生，师德高尚，为人师表。

2．具有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教育观、学生观；掌握教育学、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。

3．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，有较强的班级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，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。

4．年龄40周岁以下，教龄5年以上，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学历。小学教师具有小学一级以上职称；中学教师具有中学二级以上职称。

5．现任班主任工作，心理健康，身体状况良好。

二、培训管理

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市级培训由市教育局主办，三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具体的培训实施。经培训考核合格后，由培训单位颁发《三明市中小学班主任市级培训合格证书》。各县（市）及各校要积极配合，创造条件，组织好班主任市级培训人员的选拔、推荐与入学通知。
三、培训内容
主要包括班主任工作基本规范、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、班级管理理论与实践、班级活动设计与组织、相关教育政策法规，以及少先队有关工作内容等。

四、培训费用：
1．学员参训不收培训费、住宿费、资料费。

2．差旅费按财务规定回原单位办理。
五、具体要求

1．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市级培训，是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，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和实效的重要措施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认真推选。

2．在推选工作中，各地要坚持标准，择优选拔。在保证条件的前提下，尽可能考虑地域和年段的合理分布，注意不要重复推选。

3．各县(市)要严格按市下达的名额推选，务请于6月15日前将《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市级培训对象推荐人员登记表》上报市教育局人事科，并将数据传至三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[传真：8313689，电子邮箱smu011.126.com，联系电话：15716021961（教育短号793171）、8339464，联系人：康老师、陈老师]。三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于6月20日前将入学通知发给参训学员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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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三明市2010年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市级培训对象名额分配表

	县（市、区）
	小   学
	中   学
	合  计

	梅列
	19
	14
	33

	三元
	19
	18
	37

	永安
	27
	25
	52

	大田
	27
	25
	52

	尤溪
	27
	25
	52

	将乐
	19
	18
	37

	沙县
	19
	18
	37

	宁化
	27
	25
	52

	清流
	19
	18
	37

	泰宁
	19
	18
	37

	建宁
	19
	18
	37

	明溪
	19
	18
	37

	总  计
	260
	240
	500


附件2：
2010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市级培训对象推荐人员登记表
推荐单位：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教龄
	职称
	工作单位
	邮政编码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（注：此表请于2009年6月15日前传真8313689，并将电子版发至smu011@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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